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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3〕42 号

申请人：某公司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勇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豫 1200

环罚决字〔2023〕10 号），于 2023年 4月 28日向本机关申请

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所依据的监测报告不

具有客观性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。1.河南省三门峡生态环境监测

中心豫三环监测字 X 号监测报告显示，污水处理站消毒池氨氮

浓度为 81.65mg/L,氨氮属于第二类污染物，根据《污水综合排放

标准》的规定，应在排污单位排放口采样，被申请人在污水处理

站消毒池采样明显不符合标准要求。同时，2023 年 1 月 4 日被

申请人的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中记载的取样时间和监测报告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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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的确切时间不一致，因此，该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。2.河南

省三门峡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豫三环检测字 X 号监测报告显示该

中心对三门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所送污水样品进行

监测，但该支队没有采样的主体资格，其结果自然不能作为证据

使用。3.河南省 X 公司作出的 X 检字：检测报告显示检测分析

内容检测频次为“仅一次”。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规定工业污水

按生产周期确定监测频率，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按日均值计算，该

报告仅以一次检测结果认定排放超标不符合该标准的规定。二、

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适用依据错误。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

第三十七条规定：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检

查时，可以现场即时采样，监测结果可以作为判定污染物排放是

否超标的证据”。但是，该条款仅仅是指即时采样检测结果可以

作为判定在某一特定时间污染物排放是否超标，但并不是指可以

仅以一次采样结果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。三、被申请人对申请人

处以罚款 32.275 万元过重，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造成极其恶劣

的影响，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、法律

依据。2023年 1月 3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申请人进行现场检查，

该公司污水处理站正在运行，有污水排放，执法人员在该公司厂

区内污水处理站排放口和厂区外污水总排口进行了现场采样并

送样委托河南省三门峡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进行监测，监测结果显

示:该公司厂区内污水站排放口氨氮排放浓度为 79.01mg/L,厂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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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污水总排口氨氮排放浓度为 67.01mg/L。1月 4日，三门峡市

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委托河南省三门峡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申请

人厂区内污水处理站排放口和厂区外污水总排口进行采样，但现

场检查时该公司未排放(该公司称自行化验后浓度不符合排放标

准将进一步理)，所以对该公司污水处理站排放口下方水池存水

和消毒池污水进行了采样监测，监测结果显示:污水处理站消毒

池氨氮浓度为 81.65mg/L。根据《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

衔接工作办法》 (环环监〔2017〕17 号)“排污单位连通外环境

的雨水沟(井、渠)中任何一处”视同为外环境。1月 10 日，执法

人员再次对申请人进行现场检查时，该公司正在生产，配套的污

水处理站正在运行，污水处理站排放口及厂区外污水总排口均有

污水排放。经调查，该公司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污水通过厂区污

水管网排至厂区外进入园区污水管网，最终排入三门峡 X公司。

我局委托河南省 X 公司对该公司厂外污水总排口废水进行采样

检测，检测报告显示氨氮排放浓度为 47.9mg/L,超出排污许可排

放限值(45mg/L),涉嫌向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排放了不符合工艺要

求的工业废水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

五条第三款的规定。2月 9日，执法人员对申请人进行暗访复查，

并委托河南省 X 公司对该公司厂外污水总排口废水进行采样检

测，检测报告显示氨氮排放浓度为 0.786mg/L, 符合排放标准限

值。 2023年 3月 1日，我局向申请人送达《行政处罚事先(听证)

告知书》(豫 1200 环罚告字〔2023〕4 号)，申请人于 3月 3日



4

提出听证要求，3 月 23 日在我局组织召开听证会，经研究，对

申请人的听证理由不予采纳。4 月 19 日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三条第（四）项，参照《河南省生态环

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，根据申请人环境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

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并于

4月 21日送达申请人。

二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依法不能成立。（一）关于“被申请

人作出行政处罚所依据的监测报告不具有客观性，不能作为证据

使用”的问题。1.2023 年 1月 3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被申请人现

场检查时采样的监测结果在实施行政处罚时仅作为参考数据，未

作为处罚依据使用。2.2023年 1月 4日，三门峡市综合行政执法

支队委托河南省三门峡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申请人厂区内污水

处理站排放口和厂区外污水总排口进行采样监测，根据相关规

定，“排污单位连通外环境的雨水沟(井、渠) 中任何一处”视同为

外环境。3.执法人员执法时监测日均值，需要在较长时间里多次

取样。一旦监测人员到场开展监测，排污单位可以采取治污设施

“开机欢迎、关机欢送”和调整设备工况、改变投料方式等办法，

临时制造“达标排放”，不利于依法监管实际排放情况。同样如果

某个时段排放浓度高，即使其日均值不超标，也可能造成环境风

险。（二）关于“被申请人作出该行政处罚适用法律错误”的问题。

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第三十七条规定: 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对

排污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时，可以现场即时采样，监测结果可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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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判定污染物排放是否超标的证据。”2007 年 2 月 27 日，原国

家环境保护总局《关于环保部门现场检查中排污监测方法问题的

解释》规定:“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方式、排放限值等是

判定排污行为是否超标的技术依据，在任何时间、任何情况下，

排污单位的排污行为均不得违反排放标准中的有关规定。”环保

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性检查时，可以环保工作人员现场即

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超标以及实施相关

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。（三）关于“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处以

罚款 32.275 万元过重，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造成极其恶劣的影

响”的问题。申请人的环境违法行为不符合《河南省生态环境行

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》第八条第一款不予处罚的四种情形和

第二款可以不予处罚的十六种情形，也不符合第八条第三款从轻

处罚的六种情形和第四款减轻处罚的情形，故不能免予行政处

罚。

经查：申请人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，主要经营范围为

生猪及其他牲畜屠宰、分割、批发零售等。根据举报线索，被申

请人于 2023年 1月 3日、1月 4日、1月 10 日分别对申请人进

行检查，并对企业厂区相关污水排放口、存水池和消毒池的污水

进行采样监测，三次化验结果均显示水样中氨氮浓度超出排污许

可排放限值。3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罚前告知，拟罚款

32.275万元，经申请人申请，被申请人组织了行政处罚听证会，

申请人针对被申请人污水监测的规范性等提出质疑，认为应以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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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日均值作为确定企业是否违法排污的依据，不应以在不同日期

的单次监测结果进行处罚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出的听证意见未

予采纳。4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，决定对

申请人以违法向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排放不符合工艺要求的工业

废水为由处以罚款 32.275 万元，申请人不服，请求撤销该行政

处罚决定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五条

第三款规定：“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工业废水的，应当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预处理，达到集中处理设施处理工艺要求后方

可排放”。本案关于上述规定中生产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是否符

合相关处理工艺要求的问题，从申请人的环评报告和排污许可信

息显示，申请人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为国家标准《肉类加工工

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13457-92和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

质标准》GB/T31962-2015，其中《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GB13457-92规定：相关“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，按日均

值计算”，“采样点应在肉类加工企业的废水排放口”，“按生产周

期确定监测频率，生产周期在 8h以内的，每 2h采样一次；生产

周期大于 8h 的，每 4h采样一次”。同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标准化法》第二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第

十八条的规定，环境保护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，必

须执行，对于申请人是否存在违法排放的认定，应当严格依照国

家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计算标准、采样方法、采样地点等来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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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中，被申请人虽然在不同日期取样三次，但该取样方法以及

获得的监测结论不符合上述国家标准关于“日均值”的规定，且 1

月 4日的取样地点是企业污水处理站排放口下方水池和消毒池，

并不在废水排放口，亦不符合上述国家标准关于“采样点”的规

定。因此，被申请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申请人确实存在超标准排

放的违法事实。另外，申请人还对被申请人 1月 3日、1月 4日

监测时的采样人员主体资格、采样时间与监测报告记载采样时间

不一致等问题提出质疑，被申请人辩称该两次监测结果在行政处

罚时只作为参考，未作为处罚依据使用，但是，在被申请人作出

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中，明显将上述两次监测的事实

和结论作为了行政处罚的依据，因此，该辩述理由与事实不符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，证

据不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三）项第 1 目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豫 1200 环罚决

字〔2023〕10 号）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7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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